
社
區
中
未
立
案
養
護
機
構
探
討

中
部
五
縣
市
三
十
個
未
立
案
社
區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與
全
省
十
個
已
立
案
養
護

中
心
之
比
較

廿三\

豆

、
斗L

月U

今
日
解
決
老
人
養
護
需
求
問
題
，
大
多
採
家
庭
親
友
之
養
護
士
民
日
自
己
8

月
，
或

稱
「
非
正
式
照
護
」
)
與
機
構
養
護
(『0
5

個
-
3
2
.

或
「
正
式
照
護
」
)
。
傳
統
的
中

國
人
以
孝
親
自
居
，
大
部
分
的
老
年
人
仍
居
自
己
家
中
，
老
人
安
養
與
養
護
問
題
，
常
於

家
中
得
到
解
決
(
郭
錦
津
，
一
九
九
一
:
二
;
徐
立
忠
，
一
九
八
九
:
五
七|
六
一
一
)
。

但
同
時
我
們
亦
了
解
，
愈
來
愈
多
老
人
對
正
式
照
護
機
構
依
賴
日
甚
一
日
(
徐
立
忠
，
一

九
八
九
:
一
四
三
;
張
淑
英
，
一
九
九
二

:
-
O
三
;
蘇
金
蟬
，
一
九
八
八
:

二
|

三
;

黃
建
中
心
，
一
九
九
二
:
二
)
然
而
大
型
機
關
式
之
養
護
機
構
並
不
一
定
為
一
般
民
眾
所
歡

迎
，
社
區
中
之
小
型
安
聲
中
心
之
養
護
反
而
能
因
其
近
便
性
而
成
為
家
屬
們
之
最
佳
選
擇

，
當
然
，
此
種
情
形
，
對
需
養
護
的
老
人
來
說
，
仍
是
無
法
揮
去
的
夢
魔
，
因
為
一
且
不

得
不
採
取
機
構
養
護
方
式
時
，
除
了
老
人
個
人
生
理
、
經
濟
的
問
題
外
，
家
人
常
在
對
養

黃
松
林
、
劉
阿
琴

護
機
構
一
知
半
解
的
情
況
下
將
老
人
送
入
機
構
，
自
此
大
多
數
的
人
便
無
能
再
走
出
機
構

以
至
生
命
之
結
束
。
在
此
種
養
護
階
段
，
機
構
的
服
務
佔
領
了
老
人
最
後
生
命
的
大
部
分

，
機
構
的
服
務
品
質
成
為
老
人
對
生
命
的
最
後
評
價
。
因
此
，
家
人
基
於
愛
親
、
孝
親
之

立
場
，
對
於
養
護
機
構
服
務
之
良
竄
，
均
有
待
加
強
了
解
，
並
予
適
時
發
揮
監
督
功
能
。

使
餐
護
服
務
工
作
不
僅
在
家
庭
中
能
有
較
完
善
提
供
，
也
促
使
社
區
中
私
人
機
構
養
護
服

務
的
水
準
得
以
提
昇
。

貳
、
研
究
目

的
與
問
題

立
案
與
否
對
政
府
來
說
極
其
有
關
鍵
性
的
意
義
，
在
社
會
行
政
體
系
的
運
作
複
認
定

惟
有
立
案
的
正
式
機
構
才
是
合
法
的
服
務
機
構
，
才
被
准
許
以
機
構
名
義
向
服
務
對
象
提

供
公
益
服
務
、
取
得
政
府
補
助
資
源
、
接
受
政
府
代
表
受
服
務
者
予
以
監
督
。
多
年
來
內

政
部
及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均
辦
理
立
案
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評
鑑
或
調
查
，
對
於
政
府
機
構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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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政
策
之
制
訂
均
有
極
大
的
助
益
。
然
而
對
於
己
立
案
者
或
未
立
案
但
已
實
際
提
供
老
人

服
務
分
布
在
社
區
中
所
謂
「
老
人
安
養
護
中
心

」
或
「
老
人
看
護
中
心
」
所
做
之
調
查
與

評
估
，
則
顯
有
不
足
。
有
待
對
己
未
立
案
養
護
機
構
之
狀
況
、
特
性
、
服
務
方
式
，
予
以

探
討
，
以
為
詳
細
研
究
與
施
政
規
畫
之
參
考
。
男
外
目
前
未
立
案
之
機
構
因
以
營
利
為
目

的
，
或
因
未
符
法
令
設
立
標
準
而
未
能
立
案
，
似
有
可
能
危
及
老
人
安
全
，
有
待
了
解
其

設
施
是
否
合
乎
標
準
'
以
期
進
一
步
維
護
養
護
老
人
權
益
。

茲
就
本
研
究
之
問
題
敘
述
如
下
﹒
-

1

目
前
省
市
地
方
政
府
除
台
北
市
外
，
對
各
養
護
機
構
迄
未
訂
有
立
案
標
準
'
如
以
內
政

部
所
訂
標
準
及
台
北
市
所
訂

「
老
人
養
護
所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」
為
標
準
'
本
省
各
養
護

是
否
符
合
該
辦
法
之
設
置
規
定
?

2

養
護
機
構
基
本
因
素
是
否
依
其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不
同
?

3

養
護
機
構
人
員
專
兼
職
現
況
是
否
依
其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不
同
?

4

養
護
機
構
基
本
設
施
、
設
備
是
否
依
其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不
同
?

5

養
護
機
構
之
軟
體
服
務
現
況
是
否
依
其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不
同
?

p
a社
區
中
未
立
案
私
人
養
護
機
構
立
案
困
難
何
在
?
如
依
社
政
、
護
理
專
業
相
關
規
定
來

看
，
何
者
適
於
護
理
機
構
?
何
者
適
於
社
政
養
護
機
構
?

鑫
、
養
護
機
構
之
意
義

釐
清
二
者
首
需
對
養
護
機
構
之
意
義
再
予
說
明
，
「
養
護

」
(
E
E
品

O
H
S
H
M
D
m

)
一
詞
係
「
養
育
保
護
」
(
辭
海
，
一
九
八一•• 

四
八
六
九
)
之
謂
，
或

「
安
養
照
護

」

。

A寸
日
根
據
內
政
部
所
做
研
究
，
關
於
「
老
人
養
護
」
係
指
「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殘
障
、
疾

病
或
癱
瘓
之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的
長
期
照
顧
(

一
九
八
七
:
二
)
」
。
而
所
謂
「
長
期

慢
性
殘
疾
老
人
」
'
p
m
z
g

已
對
「
長
期
慢
性
疾
病
患
者
」
下
的
定
義
為

l
l

接
受
長

期
照
顧
的
人
，
是
因
其
行
為
機
能
業
已
(
不
論
是
突
發
的
或
漸
成
的
)
崩
潰
或
衰
頹
'
而

需
仰
賴
他
人
的
服
務
，
始
得
以
生
存
、
降
低
衰
頹
率
、
維
持
機
能
、
或
復
健
(
內
政
部
，

一
九
八
七.. 

二
)
。
至
於
所
謂
「
長
期
照
顧
」
(
戶
。
品
，
吋
叩
門

B
P
R
)

，
若
皂
白
而
且
認

為
即
:
「
凡
為
在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照
顧
中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生
理
或
心
理
障
礙
者
所
提
供
的

診
斷
性
、
治
療
性
、
復
健
性
、
及
維
持
性
服
務
，
其
目
標
在
提
昇
患
者
生
理
、
社
會
、
與

心
理
機
能
以
達
最
佳
水
平
。
」
(
一
九
八
一
:
二
一
八
|
二
一
九
)
。
另
外
，
「
養
護
機

構
」
應
係
依
老
人
福
利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之
老
人
療
養
殘
障
老
人
之
安
養
照
護
機
構
，
即
以

養
護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的
目
的
之
機
構
，
該
法
稱
之
為
「
療
養
機
構

」
。

我
們
如
依
據
4呵
呵
仗
的
叩
門
片
所
稱
包
括
「
提
供
診
斷
性
、
治
療
性
等
照
顧
服
務
」
之
機
構

均
概
稱
為
「
養
護
機
構
」
'
則
與
長
期
慢
性
病
醫
院
或
病
患
療
養
院
並
無
不
同
，
殆
為
衛

生
醫
療
機
構
無
疑
。
然
而
，
事
實
上
並
非
所
有
養
護
機
構
均
提
供
完
整
之
診
斷
性
、
治
療

性
、
復
健
性
、
或
維
持
性
的
長
期
照
顧
服
務
，
部
分
養
護
機
構
所
提
供
之
服
務
僅
及
於
家

屬
勞
務
替
代
性
質
的
非
醫
療
性
質
服
務
，
又
應
如
何
界
定
，
實
有
疑
義
。
本
文
依
據
現
況

，
初
步
對
當
前
現
有
之
己
、
未
立
案
之
養
護
中
心
、
提
供
養
護
之
仁
愛
之
家
、
安
養
中
心

、
托
顧
中
心
、
看
護
中
心
之
服
務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殘
障
、
疾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之
機
構
，
稱

之
為
「
養
護
機
構
」
0

肆
、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設
置
相
關
法
令
、
措
施

與
相
關
研
究

一
、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設
置
相
關
法
令
、
措
施

當
前
政
府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部
門
，
面
對
此
一
問
題
，
已
著
手
改
進
公
費
救
助
之
殘
疾

所
服
務
功
能
並
兼
及
自
費
養
護
之
服
務
;
另
由
原
有
之
安
老
、
養
護
混
合
型
態
之
仁
愛
之

家
安
置
方
式
，
亦
漸
進
為
二
者
分
立
之
型
態
(
內
政
部
，

一
九
九
0.. 

一
一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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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依
老
人
福
利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，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應
視
需
要
設

立
並
獎
助
私
人
設
立
左
列
各
類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
j
i
-
-

。
二
、
療
養
機
構
:
以
療
養
罹
患

長
期
慢
性
疾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為
目
的
(
社
會
處
一
九
九
二
:
一
六
一
)
。
此
一
「
療
養
機

構
」
名
稱
因
亦
與
衛
生
單
位
之
精
神
療
養
機
構
易
生
混
淆
，
一
般
均
稱
為
養
護
中
心
(
民

間
者
則
稱
為
「
安
養
中
心
」
)
，
本
研
究
乃
以
「
養
護
機
構
」
一
詞
代
表
之
。

養
護
機
構
之
設
置
，
其
標
準
亦
依
內
政
部
所
頒
「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」
第
八

條
規
定
，
其
療
養
人
數
應
具
有
三
十
人
以
上
之
規
模
，
房
屋
建
築
面
積
以
人
數
計
算
，
每

人
不
得
少
於
十
六
﹒
五
平
方
公
尺
。
每
一
寢
室
安
養
最
多
以
不
超
過
四
人
為
原
則
;
第
十

條
之
規
定
，
老
人
療
養
機
構
療
養
三
十
人
以
上
至
一
百
五
十
人
以
下
應
有
院
長
(
主
任
)

、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營
養
人
員
、
事
務
人
員
、
服
務
工
、
藥
師
與
復
健
人
員
，
並
酌
用
社
會

工
作
員
。
如
係
療
養
一
百
五
十
人
以
上
之
機
構
，
則
必
需
設
置
社
會
工
作
員
(
省
社
會
處

，
一
九
九
二
:
-
o
|
一
一
)
。

另
外
，
由
於
台
灣
省
並
未
訂
定
相
關
養
護
機
構
之
設
置
標
準
'
本
研
究
試
以
「
台
北

市
私
立
老
人
養
護
所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」
規
定
標
準
衡
量
台
灣
省
當
前
已
、
未
立
案
之
養
護

機
構
是
否
符
合
，
以
建
立
研
究
結
論
與
建
議
。
根
據
該
項
「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」
規
定
，
老

人
養
護
係
「
提
供
慢
性
疾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寧
靜
、
安
全
、
衛
生
之
環
境
及
設
備
，
照
顧
五

人
以
上
，
未
滿
三
十
人
之
場
所
」
'
所
中
應
設
置
專
任
主
任
、
護
士
每
十
床
置
一
名
、
養

護
工
每
五
床
設
置
一
名
(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，
一
九
九
一
:
六
一
|
六
二
)
。

茲
依
上
述
兩
項
養
護
機
構
設
置
之
標
準
列
表
如
表
一
、
表
二
。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在
老
人
養
護
政
策
與
措
施
中
，
訂
定
安
老
計
畫
關
懷
資
深
國
民

福
利
措
施
中
，
除
辦
理
老
人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、
推
行
老
人
病
防
治
、
辦
理
老
人
疾
病
醫
療

補
助
、
辦
理
居
家
老
人
服
務
外
，
並
於
七
十
九
年
設
立
省
立
彰
化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養
護
公

自
費
老
人
，
另
針
對
需
要
積
極
輔
導
民
間
機
構
設
置
專
以
養
護
為
主
之
養
護
所
或
仁
愛
之

家
(
以
下
稱
為
養
護
型
機
構
)
計
有
十
家
，
而
以
安
養
健
康
老
人
為
主
養
護
老
人
為
輔
之

混
合
型
態
辦
理
老
人
養
護
業
務
者
亦
有
二
家
，
均
為
省
立
仁
愛
之
家
(
社
會
處
，
一
九
九

台北市私立老人養護所

設置管理辦法

養護機構人員設置標準

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設

立標準

表

(評比重點)5-30 150 + 30-150 養護人數

設置人員

、/>、/院長(主任)

而見需要V 、/醫師

(評比重點)1/10 \/ 、/護士

視需要、/而見需要社工人員

O 、/\/ 營養人員

O 、/\/ 事務人員

(評比重點)1/5 、/\/ 服務工(看護)

O 、/>藥師

視需要

註本表係依據上開「標準」第八條、第十條與上開「辦法」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五條整理而成 o

2.註明(評比重點)者係指該項乃本文評估安養護中心之重要準據。

、/\/ 復健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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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護機構硬體設置標準

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設

立單單

台北市私立老人養護所

設置管理辦法

表二

(評比重點)3.5 5.0 

(11. 5平方公尺)( 16.5平方公尺)

(評比重點)

、I( 床設護欄)

、I( 未有餐廳)

、I ( 浴廁有扶手地板需防滑)

、I ( 基本保健設施)

× 
×
J
>

JVJVV

4 4 

、/

、/

V 

V 
V 
V 

未明定

未明定

未明定

未明定

每人坪數

每寢室人
數不超過

設置設備

寢室

餐廳、廚房

寢洗衛生設備

醫務室

復健室

康樂活動室

緊急照明

呼叫設備

消防設備

污物處理設備

註:本表係依據上開「標準 j 第九條與上開「辦法」第三條整理而成。

老人養護機構收容業務概況表三

預計收容人數數人
但令，

谷收務蓋

合計

1 442 

O 

合計

182 

O 

自費

88 

公費

94 

自費

1 

公費

省

縣

項目

公立

195 

417 

160 

289 

48 

123 

112 

166 

3 

7 

q
u

月t

省

縣

私立

養

護

型

600 

O 

510 

O 

O 510 O 2 省

縣

/~\..ï7 
ι>:.lL 混

合
型

1654 
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1141 259 

一 53 一

882 

資料來源:社會處， 1992 。

註:本資料因無法取得榮民之家部分，該部分從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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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:
一
五
二
三
九
八
)
。

茲
將
機
構
收
容
業
務
概
況
列
表
如
表
三
。

如
依
上
述
資
料
了
解
，
當
前
已
立
案
之
養
護
機
構
收
容
人
數
，
僅
達
預
計
收
容
人
數

三
分
之
二
，
需
求
數
量
似
已
滿
足
，
然
而
未
立
案
之
安
養
中
心
究
竟
如
何
立
足
?
實
有
待

深
入
探
討
。

根
據
台
北
市
主
管
單
位
研
究
者
初
步
查
詢
結
果
，
未
立
案
之
安
養
中
心
初
估
約
有
一

百
一
十
餘
家
，
小
者
安
養
十
餘
人
，
大
者
安
養
一
、
二
百
餘
殘
障
老
人
;
高
雄
市
主
管
單

位
初
估
高
雄
市
亦
在
三
十
餘
左
右
﹒
，
台
灣
省
主
管
單
位
亦
初
佑
台
灣
省
約
有
五
十
餘
家
未

立
案
養
護
中
心
養
護
長
短
期
需
人
照
顧
之
老
人
，
然
而
以
台
灣
省
之
幅
員
遼
闊
，
其
未
立

案
之
安
養
中
心
應
不
止
此
數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似
乎
可
以
說
，
未
立
案
安
養
、
護
中
心
在
某

些
程
度
上
擔
負
了
一
般
認
為
是
家
庭
成
員
所
擔
負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也
說
明
了
政
府
立
案
的
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、
居
家
護
理
服
務
等
措
施
仍
有
其
不
足
之
處
。

二
、
另
有
關
美
圓
、
日
本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與
相
關
研
究

美
、
日
兩
國
比
我
國
較
早
面
對
老
人
問
題
，
對
於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之
提
供
，
已

行
之
有
年
，
多
有
創
新
，
茲
就
兩
國
之
對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之
設
置
、
類
別
、
內
容
討
論
如

下
。

甘
美
國美

國
聯
邦
政
府
針
對
長
期
照
護
之
服
務
對
象
與
內
容
，
將
照
護
機
構
分
為
技
術
性
護

理
照
護
機
構
(
早
已
a
z
g

品
咐
，
但
是
句
)
、
中
度
照
護
機
構
(
門
口
Z
B

兮
兮

Z
C
B

F

已
是
)
及
安
養
之
家

(
M
N
岳
母

E
E
C
Z
E
o
g
8
)
(

邱
亨
嘉
，
一
九
九

0.. 

五
三

|

五
四
)
。

我
們
如
以
美
國
長
期
機
構
服
務
方
式
來
看
，
其
技
術
性
護
理
照
護
機
構
係
密
集
性
之

重
症
老
人
之
養
護
服
務
;
而
中
度
照
護
機
構
以
醫
護
治
療
為
士
，
復
健
、
社
會
服
務
為
輔

;
而
安
養
之
家
則
係
提
供
安
養
照
護
服
務
之
機
構
，
如
個
人
照
護
之
家

(
M
U
R
S
E
-
C
Z

E
o
g
m
m
)安
養
照
護
之
家
(
月
2

舟
口
丹
紅
C
B
E
o
g
8
)
等
、
又
如
麻
州
之
安
養
照
護

機
構
(
第
四
級
)
(
月
2

已
m
B
C
B
E
n
-
-
Z
F
O
T
F
2
已
完
)
、
社
區
支
持
性
機
構
(

h
o
B
B
E
S
ω
毛
苟
且
咐
，
但nF
E
t
a
-
n
ω
咐
，
)
等
，
均
除
提
供
基
本
照
護
服
務
外
，
以
提
供

支
持
性
、
保
護
性
之
生
活
環
境
與
服
務
為
主
，
而
以
健
康
服
務
為
輔
，
故
社
政
體
系
自
應

擔
負
其
規
畫
、
服
務
之
責
任
，
加
強
輔
導
養
護
機
構
。

叫
日
本日

本
老
人
福
利
法
對
福
利
設
施
關
於
養
護
老
人
部
分
之
規
定
有
三
種
(
邱
亨
嘉
，
一

九
九
0.. 

八
三
|
八
四
)
說
明
如
下
:

I

養
護
老
人
之
家

•• 

收
容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、
因
身
體
、
精
神
、
環
境
、
經
濟
問
題
、
居
家

服
務
有
困
難
者
，
予
以
免
費
居
住
。
可
由
或
委
由
各
地
區
公
共
團
體
設
置
之
。

2

特
別
養
護
老
人
之
家
.. 

收
容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、
因
身
體
、
精
神
上
顯
有
缺
陷
、
必
需
經

常
照
顧
且
居
家
服
務
困
難
者
。

3

低
收
費
老
人
之
家
:
收
容
以
上
兩
種
機
構
以
外
之
老
人
，
以
免
費
或
低
收
費
予
以
供
養

膳
食
及
其
日
常
生
活
上
便
利
為
目
的
之
設
施
。

以
上
均
與
該
國
依
老
人
保
健
法
設
置
之
老
人
保
健
設
施
、
老
人
病
院
等
醫
療
設
施
有

別
，
老
人
病
院
之
功
能
在
「
治
療
」
、
老
人
保
健
設
施
功
能
在
「
家
庭
回
歸
、
療
養
」
，

但
特
別
養
護
之
家
則
在
提
供
家
庭
同
等
之
功
能
，
其
服
務
對
象
為
在
宅
或
居
家
看
護
有
困

難
之
阱
床
老
人
(
厚
生
省
，
平
成
元
年
)
。
其
安
置
機
構
為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其
開
設
資

格
為
社
會
福
利
法
人
、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(
邱
亭
嘉
，
一
九
九

0.. 

八
三
|
八
五
)
。

由
於
日
本
之
國
情
與
我
國
較
為
相
似
，
日
本
對
於
養
護
工
作
之
區
分
對
我
國
未
來
養

護
工
作
之
規
畫
應
有
其
啟
示
作
用
，
養
護
工
作
之
服
務
是
一
種
家
屬
勞
務
替
代
性
質
，
其

目
的
在
解
決
社
會
老
人
家
庭
照
顧
安
養
問
題
，
在
日
本
政
策
與
實
務
工
作
上
已
具
體
顯
現

局
從
台
北
市
二
十
家
私
立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評
估
(
李
克
怡
，
一
九
八
八
:
二
|
六
)
可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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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以
下
現
象
.. 

1

此
顯
安
養
中
心
多
由
非
醫
護
人
員
從
事
照
顧
，
且
均
未
立
案
，
病
人
中
有
一
半
以
上
為

中
風
者
。

2

平
均
收
費
每
月
一
六
、

o
o
o
l

-
-
0、
0
0
0

元
(
僅
含
食
宿
、
照
顧
)
。

3

容
納
病
床
數
多
至
八
十
床
，
少
至
十
床
以
下
，
但
一
半
以
上
的
安
養
中
心
佔
床
率
達
百
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。

4

這
些
安
養
中
心
之
服
務
人
員
平
均
每
人
照
顧

二
至
十
人
不
等
，
主
要
視
安
養
中
心
大
小

及
病
人
嚴
重
程
度
而
定
。

5

部
分
機
構
提
供
藥
物
並
備
有
抽
疲
機
等
從
事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工
作
。

但
究
竟
有
那
些
安
聲
中
心
符
合
上
開
四
項
條
件
，
無
法
據
以
了
解
。

伍
、
探
討
方
法

由
於
當
前
全
省
僅
有

一
家
公
立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，
設
備
非
一
般
私
人
養
護
中
心
所
可

比
擬
，
為
使
本
探
討
能
夠
突
顯
機
構
之
設
施
、
人
員
、
服
務
狀
況
是
否
依
巴
、
未
立
案
之
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，
乃
針
對
非
專
以
醫
療
為
目
的
之
私
立
己
、
未
立
案
之
餐
護
罹
患
長
期
慢

性
病
或
癱
瘓
老
人
之
養
護
中
心
、
安
養
中
心
(
院
)
等
名
稱
之
機
構
(
仁
愛
之
家
除
外
)

，
予
以
訪
問
討
論
，
盼
望
藉
此
得
以
了
解
彼
等
機
構
服
務
狀
祝
，
同
時
了
解
巴
、
未
立
案

機
構
有
否
不
同
。
茲
就
研
究
變
項
操
作
性
定
義
與
抽
樣
方
法
作
說
明.. 

一
、
變
項
的
操
作
性
定
義

刊
鬥
機
構
組
織
性
質

係
指
公
立
或
私
立
、
是
否
立
案
、
未
立
案
之
原
因
、
有
何
困
難
。

伺
機
構
基
本
因
素
與
規
模

係
指
機
構
組
織
所
在
位
置
、
負
責
人
、

土
地
面
積
、
建
築
面
積
、
內
外
建
築
型
態

、
服
務
對
象
、
收
容
服
務
人
數
、
收
費
情
形
、
工
作
人
員
數
目
。

伺
機
構
服
務
人
員
設
置

係
指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復
健
人
員
、
社
工
員
、
其
他
人
員
(
如
廚
工
、
技
工
等
)
、

義
工
。

關
機
構
組
織
設
施

係
合
走
道
、
地
板
防
滑
設
施
、
緊
急
呼
叫
設
備
、
消
防
設
備
、
室
外
活
動
場
地
、

復
健
設
備
等
。

同
技
術
、
服
務
內
容

係
指
養
護
服
務
、
輔
導
工
作
、
休
閒
活
動
、
家
屬
教
育
工
作
。

本
問
卷
之
問
題
除
探
詢
學
者
意
見
外
，
更
詢
問
彰
化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工
作
者
意
見
編

製
完
成
。陸

、
研
究
取
樣
方
法

本
研
究
的
對
象
以
己
、
未
立
案
的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為
主
，
針
對
本
省
公
立
、
私
立
已

立
案
之
設
有
殘
疾
所
等
三
仁
愛
之
家
、
專
辦
養
護
服
務
之
仁
愛
之
家
或
養
護
中
心
等
九
家

予
以
訪
查
。
男
對
未
立
案
之
凡
「
安
養
院
、
中
心
」
「
看
護
中
心
」
「
復
健
中
心
」
之
名

，
從
事
非
醫
療
照
護
服
務
之
機
構
組
織
者
，
予
以
訪
查
。
由
於
本
項
受
訪
機
構
無
法
預
知

其
母
數
，
採
滾
雪
球
方
式
，
就
本
省
中
部
五
縣
市
(
台
中
縣
、
市
、
南
投
、
彰
化
、
醫
吉
林

)
等
政
府
所
提
供
、
電
話
簿
所
載
、
同
業
友
人
提
供
者
為
取
樣
對
象
，
以
所
得
之
樣
本
施

測
，
計
訪
得
已
立
案
者
(
含
省
私
立
者
)
十
家
，
未
立
案
者
三
十
家
為
樣
本
。

筆
者
自
八
十
二
年
五
月
初
訪
已
未
立
案
者
二
十
一
家
，
經
初
步
分
析
後
，
修
正
問
卷

部
分
內
容
，
繼
於
七
月
六
日
起
，
以
三
週
時
間
密
集
對
部
分
巴
、
未
立
案
之
老
人
安
、
養

護
中
心
做
面
對
面
訪
問
，
填
寫
問
卷
，
完
成
調
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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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、
探
討
結
果

本
次
調
查
對
象
係
以
取
得
地
址
現
有
之
巴
、
未
立
案
之
養
護
中
心
、
提
供
養
護
之
仁

愛
之
家
、
或
有
安
養
中
心
、
托
顧
中
心
、
看
護
中
心
之
名
，
提
供
對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殘
障

、
疾
病
或
癱
瘓
患
者
之
養
護
機
構
。
但
未
立
案
者
以
中
部
五
縣
市
為
限
，
抽
訪
三
十
個
機

構
，
已
立
案
者
私
立
機
構
全
省
訪
問
八
個
，
另
訪
省
立
彰
化
、
花
蓮
仁
家
二
機
構
。
至
彰

化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，
因
其
設
備
最
佳
、
土
地
最
廣
，
人
員
最
多
，
與
其
他
機
構
難
成
比
率

，
暫
先
予
從
缺
，
以
利
於
分
析
，
茲
就
各
機
構
大
體
之
平
均
數
、
標
準
差
、
最
大
最
小
值

列
表
如
表
四
。

由
於
已
未
立
案
機
構
財
力
相
距
甚
遠
，
其
所
使
用
之
土
地
與
建
地
，
相
差
亦
鉅
，
另

因
養
護
工
為
實
務
工
作
所
不
可
或
缺
，
照
護
業
務
之
營
運
，
如
乏
是
項
工
作
人
員
，
絕
難

營
運
，
故
所
有
機
構
均
有
相
當
充
足
之
人
力
，
且
其
每
位
養
護
工
服
務
受
養
護
人
數
相
差

較
少
。、

受
訪
機
構
是
否
符
合
台
北
市
私
立
老
人
養
護
所
管
理
辦
法
或
內

政
部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探
討

經
訪
查
結
果
，
如
以
台
北
市
老
人
養
護
所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之
標
準
來
看
其
所
調
查
之

機
構
，
即
使
已
立
案
者
都
難
完
全
符
合
所
規
定
之
標
準
'
而
內
政
部
所
頒
設
置
標
準
'
因

大
多
未
定
有
定
額
比
率
，
故
只
要
養
護
老
人
超
過
三
十
人
，
其
他
項
目
之
標
準
反
較
易
符

合
，
故
就
調
查
結
果
，
符
合
內
政
部
頒
標
準
者
有
三
機
構
;
而
完
全
符
合
台
北
市
標
準
規

定
者
竟
僅
一
機
構
，
如
去
除
老
人
房
間
原
則
以
四
人
以
下
之
限
制
，
則
符
合
內
政
部
頒
標

準
者
有
六
機
構
;
而
有
七
機
構
符
合
台
北
市
規
定
標
準
。
茲
就
受
訪
機
構
符
合
規
定
情
形

說
明
如
表
五
。

受訪機構平均數、標準差、最大最小值 (n=40)表四

最大值最小值標準差平均數變項

4000 30 1008.16 627.03 土地面積

2578 30 577.10 337.45 建地面積

200 2 44.95 33 .28 收容人數

4 O .94 .68 醫師

4 O .83 .35 社工員

2 O .68 .48 復健人員

8 O 2.01 1. 48 士護

27 O 5.19 6.95 養護工

45.71 2.45 10.13 10.83 平均室空間

123 .00 (每護士服務人數)2.00 26.59 25 .44 人/護士

27.00 (每養護工服務人數).50 4.54 4.55 人/養護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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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 (n = 40) 

內政部老人福利機構設 台北市私立老人養護所

立標準 設置管理辦法

每人坪數 5.0 3.5 
( 16 . 5平方公尺) ( 11.5平方公尺)

符合數 31 35 
百分比 77.5% 87.5% 

未符合數 9 5 
百分比 22.5% 12.5% 

每寢室不超過人數 4 4 
符合數 16 16 
百分比 40% 40% 
未符合數 24 24 
百分比 60% 60% 

養護人數 30+ 5-30 
符合數 13 26 
百分比 32.5% 65% 
未符合數 27 1 
百分比 68.5% 2.5% 

護士 需設置 1/10 
符合數 16 8 
百分比 40% 20% 
未符合數 24 32 
百分比 60% 80% 

服務工(看護) 需設置

1/5 
符合數 39 33 
百分比 97 .5% 82.5% 
未符合數 1 7 
百分比 2.5% 17.5% 

整體來看

完全符合數 3 1 
百分比 7.5% 2.5% 
未符合數 37 39 
百分比 92.5% 97.5% 

整體看除「寢室不

超過四人原則外 J
符合數 6 7 
百分比 15% 17.5% 
末符合數 34 33 
E分比 85% 82.5% 

註本表係依據內政部頒 「 標準 J 第八條、第十條與台北市所訂「辦法 J 第二條、第三條、第五條

等部分規定。

2.依據內政部頒 「 標準 」 第八條規定，寢室以不超過四人為原則，惟並非立案之限制。
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 一 57 一



二
、
受
訪
機
構
所
提
供
之
設
施
與
服
務
是
否
因
其
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差
異
?

H
R又
訪
機
構
所
提
供
之
基
本
因
素
、
規
模
因
其
立

案
與
否
而
有
差
異

從
機
構
之
建
築
型
態
來
說
，
己
立
案
者
均
為
庭
院
醫
院
型
態

，
但
未
立
案
者
則
偏
向
於
使
用
鐵
皮
廠
房
型
(
四
三
﹒
三
%
)
，

據
了
解
不
少
機
構
係
因
未
立
案
而
工
務
建
管
單
位
未
能
准
予
建
照

，
乃
以
鐵
皮
建
築
逃
避
建
築
法
令
之
限
制
或
使
用
已
歇
業
之
廠
房

，
予
以
隔
間
，
收
容
養
護
，
然
而
也
因
此
形
成
對
受
養
護
人
居
住

環
境
可
預
見
的
安
全
威
脅
，
如
部
分
機
構
未
設
有
消
防
設
施
，
安

全
堪
虞
;
部
分
機
構
未
設
置
空
調
系
統
，
值
此
盛
夏
，
懊
熱
非
常

，
使
長
骨
病
楊
老
人
更
易
罹
患
他
病
，
亟
待
改
善
;
另
在
收
容
對

象
上
，
未
立
案
者
大
多
除
傳
染
病
外
，
未
限
制
收
容
條
件
(
二
十

四
家
，
佔
八
O
%
，
另
六
家
限
非
植
物
人
)
，
但
在
已
立
案
者
均

設
有
諸
多
條
件
，
(
除
限
老
人
以
外
，
另
有
其
他
限
制
，
一
一
者
計

有
九
家
，
佔
九
O
%
)
以
篩
選
無
法
照
顧
之
病
人
;
在
收
費
方
面

，
未
立
案
者
對
較
嚴
重
之
受
養
護
人
收
費
，
有
二
十
五
機
構
集
中

在
二
O
O
O
|
三
O
O
O
0
元
間
，
與
巴
立
案
者
呈
現
分
布
各
組

之
收
費
方
式
不
同
，
惟
由
於
未
立
案
者
普
遍
都
有
低
估
情
形
，
其

收
費
應
可
能
更
高
，
有
待
進
一
步
查
證
。
在
收
容
受
養
護
人
數
方

面
，
己
立
案
者
有
八
家
(
八
O
%
)
均
在
三
十
人
以
上
，
未
立
案
者

收
容
老
人
則
在
五
至
三
十
人
為
最
多
(
有
二
十
四
家
，
佔
八
O
%

)
。
另
每
人
室
內
面
積
數
，
己
、
未
立
案
者
並
無
顯
著
不
同
。

綜
合
而
言
，
已
、
未
立
案
者
在
建
築
型
態
、
收
容
對
象
、
收

卡方值

機構是否立案與基本因素、規模比較之卡方值分析表 (n=40)

未立案

30 75% 

已立案

22 73.3% 
8 26 .7% 

25% 

70% 
30% .83895 

7 23.3% 
6 20.0% 

13 43.3% 
4 13.3% 

10 100% 
o 0% 
o 0% 
o 0% .00007 勢僑辦

24 80.0% 
o 0.0% 
6 20.0% 
o 0.0% 

10% 
30% 
0% 

60% 

-AqUAUnu 

po 
.0000。特勢特

1 3.3% 
24 80.0% 

5 16.7% 
o 0 .0% 

0% 
20% 
60% 
20% 

A
U

門
，h
n
b
n
L

.00129 著快

5 16.7% 
14 46.7% 
11 36.7% 
o 0.0% 

30% 
10% 
20% 
40% 

可
i
q
G
A

斗a

qu 

.00119 楞著

4 13.3% 
4 13.3% 

22 73.3% 

10% 
0% 

90% 

-inuny 

變項

調查機構總數

所在位置

郊區
市區

建築型態

庭院型

商店診所型

鐵皮廠房型
公寓型

收容對象

未有限制(傳染除外)

只限老人
限非植物人
其他限制

收容人數

四人以下
五人至未滿三十人
三十至未滿一百人

二百人以上

收費方式

20000元以下
20001 -25000元

25001-30000元

30001元以上

平均每人室內面積數
未滿3.5坪以下
3.5坪至未滿5.0坪

5.0以上

表六

10 

7 
3 

.26827 

期四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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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人
數
、
收
費
方
式
上
，
有
顯
著
不
同
(
見
表
六
)
。

叫
受
訪
機
構
人
力
之
服
務
因
其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差
異

經
探
討
結
果
，
已
立
案
者
大
多
擁
有
專
兼
任
之
醫
師
(
有
八
家
八
O
%
'
惟
兼
任
有

七
家
)
，
未
立
案
者
大
多
無
能
僱
用
醫
師
，
少
部
分
能
擁
有
兼
任
醫
師
者
(
有
十
家
，
三

三
一
﹒
三
%
)
，
主
要
原
因
係
該
機
構
由
醫
師
或
醫
師
家
人
所
負
責
。
在
護
士
方
面
，
已
立

案
者
每
家
均
有
專
任
護
士
，
惟
每
位
護
士
服
務
人
數
大
多
在
十
人
以
上
(
有
九
家
九
O
%

)
，
未
立
案
者
有
半
數
(
十
五
家
五
O
%
)
未
有
專
任
護
士
，
惟
由
於
未
立
案
者
大
多
自

七
十
九
年
以
後
所
設
置
，
收
容
人
數
較
少
，
部
分
機
構
(
有
七
家
佔
二
三
﹒
三
%
)
之
每

位
護
士
服
務
人
數
反
有
比
立
案
者
高
之
情
形
;
男
己
立
案
者
有
六
家
(
六
O
%
)
設
有
專

任
復
健
人
員
，
未
立
案
者
僅
有
五
家
(
一
六
﹒
七
%
)
，
有
二
十
二
家
(
七
三
﹒
三
%
)
全

無
復
健
人
員
;
而
社
工
員
因
不
可
能
在
非
合
法
之
環
境
任
職
，
且
未
立
案
者
重
在
解
決
受

養
護
家
屬
之
勞
務
，
對
社
會
及
心
理
問
題
並
不
重
視
，
故
均
未
有
社
工
人
員
服
務
其
中
;

在
每
一
養
護
工
服
務
老
人
數
方
面
，
有
九
O
%
之
未
立
案
機
構
每
一
養
護
工
服
務
老
人
數

在
五
人
以
下
，
似
乎
末
立
案
者
服
務
較
佳
，
其
情
形
應
與
護
士
服
務
人
數
情
形
相
同
，
亦

即
極
有
可
能
是
設
置
時
日
不
久
，
機
構
收
容
未
達
足
額
，
但
在
基
本
員
額
不
可
少
之
情
況

下
，
員
工
仍
具
基
本
規
模
，
以
因
應
隨
時
之
增
加
(
表
七
)
。

門
口
受
訪
機
構
設
施
設
備
與
是
否
立
案
之
探
討

有
十
九
(
六
一
于
三
%
)
家
未
立
案
者
、
五
家
(
五
O
%
)
已
立
案
之
機
構
設
置
團

體
房
(
每
房
間
超
過
五
人
以
上
)
安
置
受
養
護
者
，
未
設
布
簾
，
似
未
能
尊
重
隱
私
權
，

部
分
更
在
極
小
之
空
間
下
接
受
服
務
，
其
品
質
值
得
探
討
，
但
機
構
所
持
之
理
由
之
一
是

為
便
於
監
督
看
謹
，
隨
時
提
供
輔
助
。
另
未
立
案
者
在
養
護
者
起
居
空
間
裡
'
普
通
在
浴

廁
安
全
設
施
(
十
二
家
佔
四
0
.
O
%
未
設
)
、
走
道
、
地
板
防
滑
(
二
七
家
佔
九
0
.

O
%
未
設
)
、
緊
急
照
明
(
十
家
佔
未
設
)
、
緊
急
呼
叫
設
備
(
有
二
0
家
佔
六
六
.

七
%
未
設
)
、
消
防
設
備
(
有
九
家
佔
三
0
.
O
%
未
設
)
方
面
不
足
，
特
別
是
消
防
設

30 

o 0.0% 

10 33.3% 

20 66.7% 

機構是否立案與服務人員比較之卡方值分析表 (n=40)

10 

10% 

70% 

20% 

-
A

門i
q
L

.01393 鋒槍

7 23.3% 

8 26.7% 

15 50.0% 

10% 

90% 

0% 

可

I
A
n
w
u
n
H
U

.00044 著持著

5 16.7% 

3 10.0% 

22 73.3% 

60% 

10% 

30% 

no--qu 

.03044 特

27 90.0% 

2 6.7% 

1 3.3% 

60% 

40% 

0% 

《O
A

唾

A
U .04843 勢

0.0% 

0.0% 

100% 

O 

O 

30 

70% 

10% 

20% 

呵
，
可
i
q
L

調查機構總數

醫師

專任

兼任

無

平均每位護士服務患者數

未滿十人以下

十人以上
無護士

復健人員
專任

兼任

鈕

平均每養護工服務患者數

未滿五人以下

五人以上
無養護工

社工員

專任

兼任

無

表七

.00000 楞楞著

持誕快 p<O.OOl 。

一的一

持辦 p<O.Ol ' 
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註:提 p<0.05 ' 



備
竟
有
三
成
無
視
消
防
準
備
工
作
之
必
要
性
，
受
養
護
者
之
安
全
亟
待
予
以
正

視
;
另
未
立
案
者
有
一
半
未
有
戶
外
空
間
活
動
場
地
，
其
無
障
礙
設
施
僅
有
四

家
設
置
，
亦
即
有
二
十
六
家
(
八
六
﹒
七
%
)
無
此
設
施
(
見
表
九
)
。

側
受
訪
機
構
技
衛
、
服
務
與
否
立
案
之
探
討

在
軟
體
服
務
方
面
，
已
、
未
立
案
者
均
提
供
相
當
之
特
殊
護
理
血
二
般
護

理
，
二
者
並
未
有
顯
著
之
不
同
。
但
在
醫
療
照
護
服
務
部
分
，
已
立
案
者
有
八

家
(
八
O
%
)
提
供
醫
療
照
護
，
但
在
未
立
案
部
分
，
卻
有
二
八
家
(
九
三
﹒

三
%
)
未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;
而
代
管
財
物
部
分
'
，
己
、
未
立
案
亦
有
顯
著
不
同

;
另
全
部
己
立
案
者
均
提
供
身
體
復
健
服
務
，
但
僅
有

一
半
未
立
案
者
提
供
此

項
服
務
。
在
社
區
活
動
部
分
有
一
半
之
已
立
案
者
提
供
類
似
之
服
務
，
但
僅
有

三
家
未
立
案
者
有
之
;
特
別
在
宗
教
活
動
方
面
，
九
家
已
立
案
者
提
供
有
相
關

之
活
動
，
但
僅
有
三
家
(

一
0
.
O
%
)
未
立
案
者
有
之
，
二
者
有
極
大
之
差

異
。
綜
上
了
解
，
不
少
未
立
案
者
以
解
決
老
人
生
存
需
求
便
為
已
足
，
如
何
使

之
能
滿
足
受
養
護
者
再
上
一
層
的
人
生
需
求
，
有
待
加
強
(
見
表
九
)
。

的
問
未
立
案
機
構
未
辦
理
立
案
原
因
之
探
討

由
於
目
前
養
護
機
構
巴
、
未
立
案
者
不
成
比
例
，
未
立
案
者
在
社
區
中
正

如
雨
後
春
筍
，
紛
紛
設
立
，
從
調
查
中
未
立
案
之
養
護
機
構
均
於
七
十
七
年
以

後
成
立
，
然
而
，
七
十
七
年
以
後
固
亦
有
七
機
構
立
案
，
但
此
三
十
家
卻
未
辦

理
，
經
採
開
放
式
問
題
探
究
其
原
因
，
大
致
歸
納
有
四
種
最
主
要
原
因
:
法
人

立
案
需
捐
助
金
額
太
高
(
二
四
家
佔
八
0
.
O
%
)
、
立
案
機
關
不
明
確
(
有

一
九
家
佔
六
三
﹒
三
%
)
、
立
案
手
續
繁
雜
(
有
十
四
家
佔
四
六
﹒
七
)
，
再
次

則
為
無
法
令
可
遵
循
(
有

一
三
家
佔
四
三
﹒
三
%
)
，
足
見
目
前
立
案
之
手
續

與
金
額
為
立
案
之
最
大
阻
礙
，
如
何
克
服
實
為
未
來
重
要
之
課
題
。
另
外
，
部

分
機
構
了
解

一
且
不
以
法
人

.44480 

.00357 持辦

.00110 持特

.00975 持著

.00076 瓣醬持

.00984 矜持

.00914 始提

.04188 美

.25370 

30 

19 63.3% 

11 36.7% 

29 96.7% 

1 3.3% 

18 60.0% 

12 40.0% 

3 10.0% 

27 90.0% 

20 66.7% 

10 33.3% 

10 33.3% 

20 66.7% 

21 70.0% 

9 30.0% 

10 33.3% 

20 66.7% 

2 6.7% 

28 93.3% 

15 50.0% 

15 50.0% 

4 13.3% 

26 86.7% 

機構是否立案與設施比較之卡方值分析表 (n=40)

10 

5 50% 

5 50% 

10 100% 

o 0% 

10 100% 

o 0% 

5 50% 

5 50% 

10 100% 

o 0% 

9 90% 

1 10% 

10 100% 

o 0% 

7 70% 

3 30% 

2 20% 

8 80% 

10 100% 

o 0% 

880% 

2 20% 

調查機構總數

設置團體房(每房間五人以上)

有

無
有床舖附設護欄

無

有浴廁安全設施

無

有走道、地板防滑

鈕

有緊急照明

無

有緊急呼叫設備

無
有消防設備

鈕

有聲護專用廚房

鈕

有污物處理設施

無

有室外活動場地

鈕

場地有無障礙設施

無

表八

.00009 特快樂

期四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楞楞楞 p<O.OOl 。

-60 一

努努 p<O.Ol ' 註:勢 p<0.05 ' 



表九 機構是否立案與技術、服務比較之卡方值分析表 (n =40)

調查機構總數 10 
有醫療照護服務 8 80% 

無 2 20% 
有餵食、灌食 10 100% 

無 O 0% 
有餵藥 10 100% 

無 O 0% 
有身體、衣物清洗 10 100% 

無 o 0 % 
室內有清潔、消毒 10 100% 

鈕
。 0% 

有代管財物 10 100% 

無 O 0% 
有代寫書信打電話 7 70% 

無 3 30% 
有特殊護理 880% 

鈕 2 20% 
有一般護理 10 100% 

無 O 0% 
有身體復健運動 10 100% 

生正 O 0% 
有電視或電影欣賞 10 100% 

無 O 0% 
有音樂收聽 9 90% 

鈕 1 10% 
有社團活動 5 50% 

無 5 50% 
有宗教活動 9 90% 

無 1 10% 

註:美 p<0.05 '特快 p<O.Ol ' 持楞楞 p<O.OOl 。

表十未立案機構辦理未立案之原因 ( n= 30) 

原因

l 法人立案需捐助金額太高

2 立案手續繁雜

3 無法令可遵循

4.採公司立案稅額高

5 宜採醫院附設方式

6 設備少，無需立案

7 立案機關不明確

註:本題為開放式問題。
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 一位一

30 

2 6.7% 

28 93.3% .00001 特提快

27 90.0% 

3 10.0% .17902 

30 100% 

o 0.0% 

30 100% 

o 0.0% 

28 93.3% 

2 6.7% .27626 

20 66.7% 

10 33.3% .00003 持辦耨

18 40.0% 

12 60.0% .56739 

21 70.0% 

9 30.0% .53042 

29 96.7% 

1 3.3% .44480 

15 50.0% 

15 50.0% .00076 著癸持

29 96.7% 

1 3.3% .44480 

14 46.7% 

16 53.3% .01025 持特

3 10.0% 

27 90.0% .00984 持持

3 10.0% 

27 90.0% .00000 持督辦

次數( % ) 

24(80.0) 

14(46.7) 

13 ( 43.3 ) 

8 ( 26.6 ) 

1 ( 3.3) 

4 ( 13.3 ) 

19 ( 63.3 ) 



方
式
而
採
公
司
營
業
方
式
設
立
時
，
其
課
稅
係
以
營
業
方
式
扣
稅
，
稅
率
高
達
百
分
之
五

，
非
從
事
此
種
付
費
勞
務
替
代
之
福
利
服
務
業
者
、
或
逢
此
鉅
變
之
一
般
家
屬
所
能
負
擔

，
故
部
分
機
構
對
於
採
公
司
營
業
方
式
立
案
者
認
稅
額
將
極
高
，
必
需
將
之
轉
嫁
家
屬
，

方
能
生
存
(
有
八
家
佔
二
六
﹒
二
%
)
，
此
說
明
採
營
利
公
司
立
案
亦
有
其
困
難
之
處
。

茲
就
未
立
案
立
原
因
列
表
如
表
十
。

的
未
立
案
機
構
究
應
設
置
衛
生
暑
所
訂
護
理
機
構
抑
或
養
護
機
構

理
論
上
我
們
可
依
衛
生
署
本
關
年
八
月
所
頒
護
理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規
定
，
每
十
床
至

少
應
有
護
士
一
人
(
與
台
北
市
所
訂
標
準
同
)
，
每
六
床
有
病
房
服
務
員
(
即
社
政
單
位

所
稱
監
護
工
或
養
護
工
)
一
人
(
與
台
北
市
所
訂
五
人
略
寬
)
，
每
一
O
O
床
至
一
四
九

床
置
社
工
員
一
人
，
一
五

O
床
以
上
置
二
人
以
上
。
凡
符
合
養
護
者
，
屬
養
護
，
符
合
護

理
者
，
屬
護
理
機
構
。
但
事
實
上
有
其
困
難
，
因
二
者
規
定
多
有
重
疊
，
筆
者
在
此
將
二

者
做
區
別
，
有
護
理
人
員
及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者
應
申
請
設
置
護
理
之
家
，
未
有
護
理

n=30 未立案機構護理服務情形

人
員
如
停
止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者
應
屬
養
護
之
家
，
因
為
特
殊
護
理
有
其
專
業
性
，
一

般
護
理
如
量
血
壓
、
溫
度
及
日
常
家
庭
生
活
功
能
之
勞
務
(
〉
巳
尸
及
早
巳
尸
)
及
支
持

性
服
務
，
均
非
必
專
業
護
士
始
可
行
者
，
為
使
醫
療
資
源
免
致
浪
費
，
且
支
持
性
服
務
亦

為
社
政
之
專
業
，
宜
列
入
餐
護
服
務
，
而
非
護
理
服
務
。
則
養
護
機
構
與
護
理
機
構
可
有

其
分
野
。
另
由
於
醫
療
服
務
專
業
至
為
明
確
，
經
訪
查
結
果
，
如
有
醫
師
者
，
均
設
有
護

士
，
此
處
僅
在
區
分
養
護
與
護
理
機
構
二
者
，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者
均
列
入
有
護
理
人
員
之

頡
別
中
，
故
針
對
所
訪
查
之
機
構
所
提
供
之
人
力
與
服
務
，
分
成
以
下
三
類.. 

1

有
護
理
人
員
及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者
應
申
請
設
置
護
理
之
家
。

訪
查
結
果
有
十
二
家
應
可
申
設
為
護
理
之
家

2

有
護
理
人
員
但
未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者
，
可
申
請
設
置
護
理
之
家
或
社
政
單
位

主
管
之
養
護
之
家
。

訪
查
結
果
有
三
家
介
乎
於
此
。

士
1
0
2
o
o
o
o
l
o
2
0
1
0
1
1
0
0
2
o
o
o
o
-
-
2
2
0
2
1
1
-
r
u

護 人數縣市所在地

9 雲林縣

40 彰化市

27 彰化市

12 彰化縣

53 彰化縣

25 彰化縣

30 彰化縣

12 台中縣

13 台中縣

15 台中縣

17 台中縣

8 台中縣

16 台中縣

20 台中縣

20 台中市

25 台中市

5 台中市

8 台中市

18 台中市

12 台中市

6 台中市

14 台中市

17 台中市

6 台中市

60 台中市

11 台中市

4 南投縣

2 南投縣

的 南投縣

9 南投縣

745 

理輝
有
有
有
有
無
無
有
有
有
無
無
有
有
無
有
無
無
有
有
有
有
有
有
有
有
有
無
無
有
有

-
n

特

表十一

名稱

1.安養中{J'

2.安養中心

3 安養中心

4.安聲中心

5.安養中心

6 安養中心

7 安養中心

8 安養中心

9 安養中心

的，安養中，心

且安聲中心

12安養中JL、

自安養中心

且安養中心

15安養中心

16.安養中JL'

17.安養中心

血安養中心

的安養中心

20安養中心

21.安養中JL'

n安護中心

泊，安養中J心

24.安養中JL'

訪安養中心

街安養中心

2安養中心

2且安養中J心

m安養中J心

30.安養中J心

總計30

註:為免受訪者困擾，僅以編號代表機構名稱。

3

未
有
護
理
人
員
但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
務
者
應
停
止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，
或
未
有

護
理
人
員
且
未
提
供
特
殊
護
理
服
務
者
，

二

者
均
提
供
日
常
家
庭
生
活
功
能
之
勞
務
(
如

〉
巳
「
及
早
巳
「
)
及
支
持
性
服
務
者
，
宜

由
社
政
單
位
予
以
輔
導
協
助
訓
練
。

訪
查
結
果
有
十
五
家
介
乎
於
此
。

茲
列
表
如
表
十
一

捌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、
去
的v

l
‘ 

論

本
次
研
究
的
重
點
在
於
對
未
立
案
機
構

期四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62一



之
了
解
，
茲
就
作
如
下
結
論

•• 

U
U目
前
省
市
地
方
政
府
除
台
北
市
外
，
對
各
養
護
機
構
迄
未
訂
有
立
案
標
準
'
如
以

內
政
部
所
訂
頒
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及
台
北
市
所
訂
「
老
人
養
護
所
設
置
管
理
辦

法
」
為
標
準
'
台
灣
省
中
部
各
縣
市
養
護
機
構
極
難
符
合
該
辦
法
之
設
置
規
定
，
有
待
另

訂
辦
法
。叫

受
訪
養
護
機
構
基
本
因
素
依
其
已
、
未
立
案
在
建
築
型
態
、
收
容
對
象
、
收
容
人

數
、
收
費
方
式
上
，
有
顯
著
不
同
。
已
立
案
者
綜
合
而
言
，
環
境
較
佳
，
都
為
庭
院
建
築

型
態
、
寬
廣
的
室
外
空
間
與
無
障
礙
設
施
、
收
容
規
模
普
遍
較
大
、
收
容
對
象
限
制
亦
較

為
嚴
格
，
而
未
立
案
者
普
遍
環
境
較
差
，
極
多
以
鐵
皮
廠
房
建
築
養
護
老
人
，
少
室
外
活

動
空
間
，
極
少
收
容
限
制
。

的
受
訪
機
構
人
力
之
服
務
因
其
立
案
與
否
而
有
差
異
。
特
別
在
醫
師
、
平
均
每
位
護

士
服
務
患
者
數
、
社
工
員
方
面
。
已
立
案
者
人
力
之
服
務
兼
真
有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會
功

能
之
照
謹
，
特
別
在
醫
師
、
平
均
每
位
護
士
服
務
人
數
、
復
健
員
、
社
工
員
方
面
，
每
家

均
置
有
專
業
護
士
，
且
大
多
有
專
兼
任
醫
師
，
或
社
工
員
、
復
健
員
等
，
而
未
立
案
者
半

數
以
上
無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復
健
員
，
其
重
點
僅
係
生
活
照
顧
而
己
，
大
多
數
論
及
老
人
有

病
時
之
處
理
方
式
，
均
以
送
醫
救
治
為
主
。
另
外
，
可
能
部
分
未
立
案
者
均
在
初
創
時
期

，
養
護
工
數
均
已
初
備
，
但
受
養
護
者
仍
不
是
，
致
看
起
來
似
乎
普
遍
養
護
人
員
充
沛
o

個
已
立
案
者
有
較
佳
之
安
全
設
施
，
未
立
案
者
則
極
為
欠
缺
。
受
訪
機
構
設
施
、
設

備
方
面
，
大
多
依
其
己
、
未
立
案
之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。
其
中
在
浴
廁
實
主
設
施
、
走
道
、

地
板
防
滑
、
緊
急
照
明
、
緊
急
呼
叫
設
備
、
消
防
設
備
、
養
護
專
用
廚
房
有
差
異
，
而
特

別
在
室
外
活
動
場
地
、
場
地
無
障
礙
設
施
部
分
更
有
顯
著
差
異
。
前
者
較
能
顧
及
安
全
設

施
，
後
者
顯
然
極
為
欠
缺
。

例
各
安
養
護
機
構
之
軟
體
服
務
現
況
依
其
立
案
與
否
之
情
況
而
有
不
同

。

特
別
在
醫

療
照
護
服
務
、
有
否
代
管
財
物
、
身
體
復
健
運
動
、
音
樂
收
聽
、
社
團
活
動
、
宗
教
活
動

方
面
。
已
立
案
者
頗
能
提
供
除
醫
療
服
務
外
，
更
可
提
供
生
活
維
持
、
社
會
支
持
之
功
能

;
但
未
立
案
者
僅
能
提
供
生
活
維
持
之
服
務
。

的
探
究
未
立
案
之
原
因
，
大
致
歸
納
有
四
種
最
主
要
原
因
:
法
人
立
案
需
捐
助
金
額

太
高
、
立
案
機
關
不
明
確
、
立
案
手
續
繁
雜
，
再
次
則
為
無
法
令
可
遵
循
，
足
見
目
前
立

案
之
手
續
與
金
額
為
立
案
之
最
大
阻
礙
。

二
、
本
文
探
討
之
難
題

付
由
於
目
前
本
省
行
政
部
門
對
於
養
護
服
務
究
係
醫
療
服
務
抑
是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迄

未
確
定
，
本
文
所
探
討
之
已
、
未
立
案
安
養
護
機
構
對
象
並
不
明
確
，
究
竟
何
者
為
慢
性

病
療
養
之
醫
療
機
構
?
何
者
為
替
代
家
屬
看
護
生
活
無
法
自
理
老
人
之
機
構
?
二
者
如
何

區
分
?
仁
愛
之
家
、
榮
民
之
家
其
院
中
殘
障
單
位
，
是
否
應
涵
蓋
在
內
?
實
為
本
研
究
待

解
之
難
題
。

已
當
前
究
有
多
少
未
立
案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，
其
母
群
體
究
有
多
少
?
無
從
知
道
，
惟

有
採
用
立
意
取
樣
、
滾
雪
球
方
式
取
得
樣
本
，
不
免
偏
頗
。

日
本
文
尚
有
諸
多
困
難
包
括
評
估
機
構
之
準
據
、
主
要
受
服
務
者
|
養
護
老
人
常
無

法
表
示
意
見
，
個
人
問
題
難
測
等
。

三
、
建
議

付
訂
立
機
構
立
案
標
準
'
並
加
強
己
未
立
案
機
構
評
估
評
核
|

自
以
上
之
探
討
可
知
，
以
台
北
市
之
老
人
養
護
所
設
置
管
理
辦
法
之
標
準
或
內
政
部

所
規
範
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來
評
最
各
養
護
機
構
，
其
結
果
符
合
比
率
極
低
。
從

一
方
面
來
看
，
顯
示
大
部
分
機
構
之
設
施
設
備
人
員
未
達
要
求
之
標
準
，
有
待
進

一
步
輔

導
;
但
從
另
一
方
面
來
看
，
亦
有
可
能
係
所
設
置
之
標
準
並
未
符
需
要
，
如
二
者
均
規
定

養
護
老
人
寢
室
以
四
人
為
原
則
，
但
極
多
業
者
表
示
，
團
體
房
間
(
五
人
以
上
)
對
於
需

密
集
性
照
顧
之
重
殘
養
護
老
人
極
其
需
要
;
養
護
工
作
人
員
聘
請
已
屬
不
易
，
遑
論
每
十

一的一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

養
護
老
人
需
有
一
名
護
理
人
員
之
標
準

o

男
外
對
於
未
立
案
機
構
偏
向
於
使
用
鐵
皮
廠
房
型
(
四
三
﹒
三
%
)
，
亦
值
得
詳
予

檢
討
，
不
少
機
構
係
因
未
立
案
或
因
工
務
建
管
單
位
未
能
准
予
建
築
'
乃
以
鐵
皮
建
築
逃

避
建
築
法
令
之
限
制
或
使
用
已
歇
業
之
廠
房
，
然
而
也
因
此
形
成
對
養
護
老
人
居
住
環
境

可
預
見
的
安
全
威
脅
。
以
上
均
有
待
政
府
訂
定
妥
適
標
準
加
強
管
理
，
推
動
立
案
工
作
，

將
養
護
老
人
服
務
，
置
於
陽
光
下
，
協
調
配
合
連
繫
'
共
同
監
督
輔
導
養
護
老
人
工
作
。

的H官
一
導
家
庭
、
社
區
照
護
，
但
與
老
人
養
護
專
業
機
構
相
輔
相
成
|

傳
統
社
會
中
的
敬
老
尊
賢
、
孝
養
父
母
之
風
氣
仍
存
，
我
們
應
鼓
勵
並
賦
予
家
庭
成

員
擔
負
起
家
庭
照
護
的
角
色
。
但
在
忙
碌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我
們
也
應
了
解
，
即
或
家
庭
有

照
顧
殘
障
老
人
意
願
，
由
於
養
護
照
顧
是
一
種
結
合
生
理
上
關
照
與
心
理
上
支
持
兩
方
面

的
社
會
關
係
，
而
支
持
情
感
係
基
於
親
情
、
相
互
關
係
與
社
會
責
任

(
C
R
g
z
“
同
﹒
侍

者
自
-
r
p
〉
-
E
∞
∞-
N品
)
，
因
此
，
專
業
之
醫
療
需
求
問
題
仍
需
解
決
，
家
庭
、
個
人

心
理
等
社
會
工
作
問
題
仍
待
專
業
人
員
與
機
構
協
助
處
理
，
可
見
家
庭
照
護
有
極
大
之
限

制
，
並
非
一
切
老
人
養
護
問
題
的
萬
靈
丹
，
如
能
專
業
養
護
機
構
相
輔
相
成
、
互
補
互
助

，
必
能
提
昇
老
人
養
護
服
務
品
質
。

已
強
化
立
案
老
人
機
構
服
務
，
但
應
加
強
對
未
立
案
者
勸
導
輔
導
|

根
據
內
政
部
所
頒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第
八
、
九
條
規
定
，
老
人
療
養
機
構
之

設
置
，
在
硬
體
方
面
，
應
具
有
療
養
三
十
人
以
上
之
規
模
，
包
括
房
屋
建
築
面
積
、
寢
室

、
餐
廳
、
廚
房
、
衛
生
醫
療
、
康
樂
活
動
等
設
備
，
均
有
明
白
之
規
定
;
在
軟
體
方
面
，

亦
需
依
受
療
養
人
數
，
設
置
規
定
之
工
作
人
員
，
我
們
應
加
強
了
解
本
省
立
案
之
老
人
養

護
機
構
現
況
、
特
性
、
服
務
方
式
，
並
予
以
評
估
，
輔
、
導
適
當
獎
助
，
以
強
化
其
服
務
功

能
。
另
外
，
對
當
前
未
立
案
之
安
、
療
養
護
中
心
林
立
，
有
待
我
們
積
極
了
解
與
調
查
、

勸
導
、
輔
導
甚
至
辦
理
座
談
會
，
廣
為
宣
導
，
以
協
助
未
立
案
者
設
置
合
乎
標
準
之
設
施

，
輔
、
導
適
法
、
辦
理
立
案
，
以
維
護
老
人
權
益
。

側
區
分
機
構
立
案
性
質
，
但
需
加
強
各
單
位
共
同
協
調
協
助
|

當
前
老
人
養
護
工
作
誰
屬
﹒
仍
有
爭
議
，
很
據
護
理
人
員
法
所
訂
之
護
理
機
構
設
置

標
準
之
規
定
，
欲
設
置
護
理
之
家
者
每
十
床
需
具
有
護
理
人
員
一
人
，
但
目
前
有
部
分
未

立
案
機
構
未
有
護
士
者
，
如
單
以
養
護
為
目
的
，
僅
提
供
家
屬
勞
務
之
代
替
服
務
工
作
、

無
涉
醫
護
專
業
服
務
，
以
解
決
家
庭
勞
務
不
足
問
題
，
自
不
應
畫
屬
衛
生
醫
護
單
位
，
而

自
社
政
單
位
主
政
方
為
妥
適
。
當
前
對
於
未
立
案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可
採
兩
種
方
式
，
其
未

立
案
但
涉
及
醫
療
業
務
者
，
宜
輔
導
其
設
立
慢
性
病
醫
院
;
凡
僅
涉
及
專
業
護
理
者
，
宜

輔
導
其
設
立
護
理
之
家
;
凡
未
涉
及
上
二
者
|
僅
提
供
一
般
常
識
之
護
理
(
如
量
體
溫
、

血
壓
)
、
日
常
生
活
(
包
括
〉
巳
「
及
巨
巳
戶
)
維
持
之
家
庭
勞
務
、
或
置
有
護
理
人
員

或
全
無
護
理
人
員
者
，
宜
畫
歸
社
政
單
位
主
管
。

四
、
社
神

生五
口口

社
會
愈
進
步
，
人
們
的
需
求
愈
臻
多
樣
化
;
事
實
也
證
明
，
人
口
愈
高
齡
化
，
老
人

養
護
的
需
求
愈
增
加
。
我
們
都
知
道
，
人
們
真
正
所
懼
怕
的
老
化
，
不
在
白
髮
嬌
喝
、
不

在
皺
紋
滿
鬢
'
而
在
長
掛
病
揚
、
孤
獨
殘
疾
的
養
護
問
題
。
在
此
雙
重
需
求
壓
力
下
，
如

何
使
老
人
們
能
在
風
燭
殘
年
裡
、
或
殘
障
、
或
苦
疾
、
或
衰
老
，
生
活
無
虞
匿
乏
，
並
達

到
安
適
以
至
安
寧
的
「
成
功
的
老
化
」
境
界
，
為
我
們
從
事
社
政
工
作
人
員
未
來
極
其
重

要
之
課
題
。參

考
書
目.. 

一
、
中
文
參
考
書
目•• 

尹
蘊
華.. 

(
一
九
八
五
)
老
年
期
發
展
之
研
究
及
老
有
所
安
所
用
的
社
會
取
向
。
台
中
師

專
學
報
，
十
四
期
，
五
九
|
八
一
。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。
(
一
九
九
一
)
台
灣
老
人
統
計
。
中
興
新
村
:

省
社
會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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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。
(
一
九
九
三
)
台
灣
省
老
人
生
活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。
中
興
新
村
:

省
社
會
處
。
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。
(
一
九
九
二
)
台
灣
省
推
行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手
冊
。
中
興
新
村
.. 

省
社
會
處
。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:
(
一
九
九
二
)
中
華
民
國
臺
灣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。
台
北
:
行

政
院
主
計
處
。

江
東
亮
。
(
一
九
八
七
)
老
人
利
用
醫
療
照
護
的
情
形
及
其
決
定
因
素
之
研
究
。
台
北
:

國
科
會
研
究
計
畫
。

江
亮
演
。
(
一
九
八
八
)
台
灣
老
人
生
活
意
識
之
研
究
。
商
投
:
台
灣
省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
人
員
研
習
中
心
。

李
克
怡
。
(
一
九
八
八
)
土
林
、
北
投
、
內
湖
區
二
十
家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之
評
估
。
台
北

:
台
北
市
立
陽
明
醫
院
。

沙
依
仁
。
(
一
九
九
一
)
人
類
行
為
與
社
會
環
境
。
台
北
:
五
南
圖
書
公
司
。

周
建
卿
。
(
一
九
八
三
)
老
人
福
利
。
台
北
:
台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公
司
。

邱
亨
嘉
。
(
一
九
八
九
)
我
國
老
年
期
照
護
機
構
設
置
額
別
與
經
營
型
態
之
探
討
。
中
美

學
術
研
討
會
健
康
社
會
研
討
會
。
高
雄
:
高
雄
醫
學
院
。

邱
亨
嘉
。
(
一
九
八
九
)
台
灣
地
區
老
年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之
調
查
。
健
康
與
社
會
政
策
研

討
會
論
文
集
。
高
雄
.• 

高
雄
醫
學
院
。

邱
亨
嘉
。
(
一
九
九

0
)
我
國
老
年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之
規
畫
研
究
|
美
國
、
日
本
、
西
德
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設
置
標
準
與
相
關
法
。
台
北
: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。

陳
寬
政
，
涂
肇
慶
，
陳
昭
榮
。
(
一
九
九
二
)
老
年
殘
障
與
醫
療
費
用
。
嘉
義
:
國
立
中
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社
會
發
展
中
心
。

徐
立
忠
。
(
一
九
八
九
)
老
人
問
題
與
對
策
。
台
北
.. 

桂
冠
圖
書
有
限
公
司
。

陳
永
泰
。
(
一
九
九
一
)
社
會
服
務
評
估
法
。
香
港
:
基
督
教
服
務
處
。

光
。
(
一
九
八
九
)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法
執
行
成
效
之
評
估
。
台
北
: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
陸黃
健
忠
。
(
一
九
九
二
)
台
灣
地
區
的
人
口
老
化
與
照
護
人
力
之
預
估
。
嘉
義
:
中
正
大
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。

趙
錚
超

0
(
一
九
九
一
)
財
團
法
人
之
理
論
與
實
務
。
台
北.. 
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

蔡
漢
賢
。
(
一
九
八
七
)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養
護
問
題
之
研
究
。
台
北
: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。

二
、
英
文
參
考
書
目
.. 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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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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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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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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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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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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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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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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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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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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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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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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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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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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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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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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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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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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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職
於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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